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8月28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8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8月2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93号铭泰城市广场1栋20

层)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总裁冯鑫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27人，代表股份326,604,45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107％。其中：通过现场参会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75,747,
1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9.9812％，因为本次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226人，代表股份50,857,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9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提案1.00 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799,4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537％；反对 1,

896,1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83％；弃权161,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799,4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37％；反

对 1,896,1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283％；弃权 161,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179％。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75,
747,150股，作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朝蓬、黎德宣；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

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24-070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5日(星期四) 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29日(星期四) 至9月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meheco600056@meheco.gt.cn进行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年 8月 21日发布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上半年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年 9月 5日下午 15:00-16:00举行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上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5日 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总会计师及董事会秘书（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
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9月 5日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29日(星期四)至9月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meheco600056@meheco.gt.cn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郭璠、尹玉

电话：010-67164267
邮箱：meheco600056@meheco.gt.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49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百洋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刘莹

广西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9号

0771-3210585
ly@baiyan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林小琴

广西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9号

0771-3210585
byzqb@baiyang.com

00269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224,590,194.27
-24,671,303.83
-29,426,231.17
96,713,266.41

-0.07
-0.07

-1.79%
本报告期末

3,039,370,871.66
1,375,201,916.23

上年同期

1,233,706,203.24
18,706,879.56
7,361,492.45

158,080,727.41
0.05
0.05

1.30%
上年度末

2,973,962,804.48
1,399,873,220.0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0.74%
-231.88%
-499.73%
-38.82%

-240.00%
-240.00%

-3.0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20%
-1.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青岛海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青岛市海洋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
阳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
阳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
阳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周爽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富立天瑞
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富立天瑞华
商凤凰山六号私募投资基金

赵吉庆

周宇光

欧阳敦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6,54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17.00%

13.16%

5.31%

3.80%

3.80%
3.22%

2.29%

1.80%
1.22%
1.14%

青岛海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青岛国信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青岛市海洋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为青岛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的企业。浙江宁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聚开阳 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宁聚开阳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
开阳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公司原控股股东孙忠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
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股东赵吉庆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485,000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数量为5,766,000股，合计持有6,251,0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58,881,390

45,597,071

18,374,520

13,170,000

13,170,000
11,161,560

7,927,791

6,251,000
4,239,382
3,962,10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
月1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短信息等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
事7人。其中，董韶光先生、王玲女士、徐国君先生、何艮先生、肖俊先生以视频实时通讯方
式出席会议，李奉强先生、孙立海先生现场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奉强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024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
财务状况及 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
值测试，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关于 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7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了更加
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及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公司
对合并范围内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
了减值准备。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公司对截至2024年6月30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

测试后，对部分存在减值可能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或者核销资产，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达到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应当
及时披露。2024年半年度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767.92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一、信用减值准备

其中：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应收票据

预付账款

二、资产减值准备

其中：存货跌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2,481.21
2,535.95
-30.62
-5.62
-18.50
286.71
286.71

-
2,767.92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及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应收账款
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且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

应收账款，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公司将该
应收账款按单项及类似信用风险特征（账龄）进行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
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根据上述计提政策，2024年半年度公司共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
535.95万元。

2.其他应收款
公司对于其他应收款按照下列情形计量其他应收款损失准备：①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

后未显著增加的金融资产，公司按照未来12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②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的金融资产，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
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③购买或源生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按照相当
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外，公司基于相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不同
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根据以前年度的实际信用损失，并考虑本年的前瞻
性信息，预计违约损失率，按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确定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根据上述计提政策，2024年半年度公司共冲回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30.62万元。

（二）预付账款
公司按照下列情形计量预付账款损失准备：①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的金

融资产，不计提损失准备；②把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公司将无法按原有条款收回的预付收款
项，按单项评估信用风险，计提坏账准备。根据上述计提政策，2024年半年度公司共冲回预
付账款减值准备18.50万元。

（三）应收票据

公司对于商业承兑汇票的应收票据，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
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根据上述计提政策，2024年半年度公司共冲回应收票据减值准备5.62万元。

（四）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

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
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根据上述计提政策，
2024年半年度公司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286.71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的减值准备事项全部计入公司2024年半年度损益，减少公司2024年半

年度营业利润 2,767.92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公司资产的实际状况，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进行，准确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成果与财
务状况，不涉及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变更。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
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

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并符合公司的经营现状。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24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
及 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审计委员会同意该事项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规定，符合谨慎性
原则及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 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
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后，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24年6月30日的财
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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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

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17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短信息等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倩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后，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24年6月30日的财
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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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本钢板材、本钢板B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郑政利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钢铁路1-1号

024-47827003
zhengzhengli76@126.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立文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钢铁路1-1号

024-47828980
bgbc000761@126.com

000761、20076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8,364,539,286.80
-1,550,950,137.71
-1,621,652,605.92
1,095,091,396.54

-0.3775
-0.3775
-9.55%

本报告期末

45,631,488,543.54
15,462,920,341.56

上年同期

30,567,409,205.03
-1,004,945,623.68
-1,007,279,338.85
4,662,637,281.81

-0.2446
-0.1558
-5.49%

上年度末

46,181,979,851.06
17,009,969,496.0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7.21%
-54.33%
-60.99%
-76.51%
-54.33%

-142.30%
-4.0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19%
-9.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本钢集团有
限公司

管辉

张文友

高涛

吕锐军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八零
四组合

马永华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周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47,365

持股比例

58.65%

17.95%
0.71%
0.47%
0.38%
0.29%

0.29%

0.24%
0.24%
0.22%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管辉通过投资者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081,2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8,000,000股。张文友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9,168,167股。周伟通过投资者普通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63,5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8,831,800股。

持股数量

2,409,628,094

737,371,532
29,081,200
19,168,167
15,440,000
12,000,005

11,823,600

10,022,457
9,964,534
8,995,3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10,000,000
102,10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本钢板材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债券简称

本钢转债

债券代码

127018

发行日

2020 年 06 月 29
日

到期日

2026 年 06 月 28
日

债券余额（万
元）

563,101.71

利率

第一年为0.6%；
第 二 年 为0.8%；
第 三 年 为1.5%；
第 四 年 为2.9%；
第 五 年 为3.8%；
第 六 年 为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64.77%
本报告期

-1.79

上年末

61.89%
上年同期

2.33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披露《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拟与本溪钢铁公司进行

资产置换，拟置入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拟置出上市公司除保留资
产及负债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差额由一方向另一方以现金方
式补足。目前公司正在就交易方案进行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
将再次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股票代码：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24-051
债券代码：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董事会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公司独立董事张肃珣、袁知柱、

钟田丽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4.本次会议主持人为董事长黄作为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王东晖先生、唐耀武先生、金戈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巨潮资讯

网。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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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监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卢学柱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二Ｏ二四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

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监事卢学柱先生、卢伟军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不存在

募集资金管理及信息披露违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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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钢板材”）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
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 2023年 10月 25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号》的通知，对

“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关于售后租回交易
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进行进一步规范及明确。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解释的发布，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文件规定的
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二）变更日期
财政部要求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从 2024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1）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没有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实质性权

利的，该负债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企业是否有行使上述权利的主观可能性，并不影响负债的流动性划分。对于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30号一财务报表列报》非流动负债划分条件的负债，即使企业有意图或者计
划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内（含一年，下同）提前清偿该负债，或者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
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已提前清偿该负债，该负债仍应归类为非流动负债。

（2）对于企业贷款安排产生的负债，企业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
的权利可能取决于企业是否遵循了贷款安排中规定的条件（以下简称契约条件）。企业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一财务报表列报》第十九条（四）对该负债的流动性进行划分时，
应当区别以下情况考虑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具有推迟清偿负债的权利：

①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者之前应遵循的契约条件，即使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才对该
契约条件的遵循情况进行评估（如有的契约条件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基于资产负债表
日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影响该权利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存在的判断，进而影响该负债在资
产负债表日的流动性划分。

②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应遵循的契约条件（如有的契约条件规定基于资产负债表
日之后6个月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不影响该权利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存在的判断，与该
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流动性划分无关。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一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对负债的流动性进行划分时
的负债清偿是指，企业向交易对手方以转移现金、其他经济资源（如商品或服务）或企业自
身权益工具的方式解除负债。

负债的条款导致企业在交易对手方选择的情况下通过交付自身权益工具进行清偿的，
如果该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将上述选择权分类为权益
工具并将其作为复合金融工具的权益组成部分单独确认，则该条款不影响该项负债的流动
性划分。

2、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所称供应商融资安排（又称供应链融资、应付账款融资或

反向保理安排，下同）应当具有下列特征：一个或多个融资提供方提供资金，为企业支付其
应付供应商的款项，并约定该企业根据安排的条款和条件，在其供应商收到款项的当天或
之后向融资提供方还款。与原付款到期日相比，供应商融资安排延长了该企业的付款期，
或者提前了该企业供应商的收款期。仅为企业提供信用增级的安排（如用作担保的信用证
等财务担保）以及企业用于直接与供应商结算应付账款的工具（如信用卡）不属于供应商融
资安排。

（1）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一一现金流量表》进行附注披露时，应当汇总披
露与供应商融资安排有关的信息，以有助于报表使用者评估这些安排对该企业负债、现金
流量以及该企业流动性风险敞口的影响。

（2）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披露流动性风险信
息时，应当考虑其是否已获得或已有途径获得通过供应商融资安排向企业提供延期付款或
向其供应商提供提前收款的授信。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的要求识别流动性风险集中度时，应当考虑供应商融资安排导致企业将其原来应付供应商
的部分金融负债集中于融资提供方这一因素。

3、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属于销售的，在租赁期开始日后，承租人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售后租回所形成的使用权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并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一租赁》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售后租回所形成
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承租人在对售后租回所形成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时，确定
租赁付款额或变更后租赁付款额的方式不得导致其确认与租回所获得的使用权有关的利
得或损失。

租赁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或租赁期缩短的，承租人仍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1
号一租赁》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将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租赁的相关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
益，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

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根据财政部

修订和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该变更符合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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